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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通过至今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
检视公约存在的不足,考察完善公约应遵守的原则及应采取的方式和机制,显得

尤为必要。公约在海洋法上的宪章地位要求我们以整体海洋观审视公约,在海

洋法的现有框架内与国际法的宏观架构下完善公约。鉴于公约自身规定的修正

程序难以启动,通过外交协商及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立法活动来统一国家实

践仍不失为当前最为重要和有效的公约完善方式。同时,海洋的多重治理模式

也要求进一步协调国际、区域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的行动,强化公约在国内的统

一适用与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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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磋商,在精心平衡各国政治利益和法律权益的基础上,117个国

家于1982年在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最终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① 在会议的闭幕式上,时任主席许通美(Tommy
Koh)将该包括320条和9个附件的海洋法公约称为“海洋的新宪章”。②在评述

1960年代末至1982年间海洋法的发展时,马英九曾感叹:“《海洋法公约》把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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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国际海洋秩序做了剧烈之调整,幅度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称之为革命

亦不为过。”①如今,自公约通过之日起已28年。海洋法公约未涉及的问题、公
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公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社会发展给海洋法带来的新的挑

战等等,都要求我们重新检视公约,在公约确立的海洋法框架内与国际法的大环

境下,探讨公约的完善问题。
海洋法公约在当今海洋法上的宪章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也是探讨公

约完善问题所必须把握的前提。公约开创了专属经济区、群岛国和深海海底区

域等新制度,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等新义务,赋予了粮农组织(FAO)、国际海事

组织(IMO)等国际组织新的职责,同时还设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大陆架

界限委员会(CLCS)和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等新的机构。应该说,公约的宪

法地位决定了它必须一方面致力于给海洋的管辖、利用、治理和养护构建一个稳

定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它也应当通过内在和外在的完善机制使其能够紧跟政

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步伐。②

海洋法公约并非面面俱到,也绝非万能灵药。自通过之日起,它就面临着众

多挑战。IUU捕鱼等导致可捕鱼类的数量急剧下降,人们更加关注渔业的管

理。③人类活动对包括珊瑚礁在内的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海洋生态

系统保护与海洋生态保护区的创建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近年来发生的严重的

船舶油污事件激发了人们对船舶油污防控和治理的重视。④近期发生在美国墨

西哥湾的原油泄漏事故迫使人们重新权衡海洋资源的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9
·11”事件后,尤其是索马里等海域猖獗的海盗活动促使人们反思海洋法公约的

适用范围,积极探讨构建海上安全的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这些都属于海洋法

公约未能合理解决的法律问题。⑤此外,公约中众多规定不明的问题也日益突

显。譬如,公约对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剩余权利规定不明,这致使他国在沿

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或准军事活动的合法性问题伴随着海洋强国的挑衅而

变得日益突出。尤其是,继2001年发生在中国南海的中美撞击事件后,中美又

因美国于2009年4月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内使用超声波雷达探测器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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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而发生“无暇号”摩擦。
如车希尔(RobinChurchill)所言,“法律,不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都不能在

真空中生长,它受到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并由适用它们的‘现实世

界’所塑造。”①海洋法前进的动力也绝不仅限于海洋和海洋法自身,它还受到国

际社会和国际法的驱动。自海洋法公约通过后,国际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
国际法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例如,可持续发展原则逐步发展成国际环境法的

一项基本原则,它也被纳入了海洋法。②实际上,1992年的里约会议之后通过的

众多海洋法律文件都依循了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如
联合国粮农组织1993年通过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协

定》③、1994年达成的《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

部分的协定》④与1995的《联合国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资料保护和管理协定》⑤。
此外,在海洋法公约未规定、规定不明或无法实施的某些领域,国际社会也达成

了相关的协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

约》。⑥

总之,稳定性和灵活性是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所追求的

两大并行不悖的基本目标。海洋法公约一方面在协调各国利益的基础上给海洋

的开发、利用、管辖、管理和治理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它作

为宏观的海洋大宪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科技、经济和国际法的发展要求其具

备一定的灵活性,以应对新的挑战,实现海洋法治化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一、海洋法公约的宪法地位与公约的完善

探讨海洋法公约的完善问题首先应把握海洋法公约的整体海洋观,因为这

决定了公约的性质,影响着公约与国际法及其他条约之间的关系,也关涉到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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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以及如何应对挑战,在新世纪实现长足的发展。施福曼(HowardS.Schiff-
man)指出,海洋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海洋法公约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①其实,公约自身在其序言部分已经明确:“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

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这也表明成员国不得不通过磋

商一揽子地解决海洋法问题,来给“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

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有效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
护和保全海洋环境。”②

海洋法公约革新了传统海洋法主要针对航行和捕鱼所确立的自由放任体制

(Laissez-FaireRegime),并将海洋划分为各种管辖海域,即领海、毗连区、群岛

国、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和公海。③在12海里的领海内,沿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
但他国船舶享有无害通过权。④沿海国在毗连区内有权防范和惩治在其领土或

领海内违反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之行为。⑤公约第四部分确

立了群岛国的概念,承认了特定群岛国家对其四周海域的法定权利。专属经济

区制度是海洋法公约的一大创新,它确立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域内以勘探和

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
以及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及海洋科学研究与海洋环境的保护

和保全的管辖权。⑥海洋法公约的第六部分采纳和发展了由1958年的《大陆架

公约》和国际习惯法所确立的大陆架法律制度。大面积的传统的公海海域被纳

入沿海国和群岛国的管辖海域,公约第七部分将《公海公约》与相关的国际习惯

法纳入其中。公约第十一部分规定的“国际海底区域”和“人类共同遗产”是最具

争议的两个问题。此外,公约第十五部分还确立起一套独具特色的争端解决机

制。
诺德克(M.H.Nordquist)等学者认为,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谈论的

问题极其复杂,公约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它兼顾了有关问题的政

治和法律属性,适当地平衡了各国的政治利益和法律权益。公约的众多条款是

不同国家和国家团体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这种借助协商一致程序一揽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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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海洋法问题的立法模式使得海洋法公约独具特色。①但是,这同时意味着,
通过这种方式耗时近十年才通过的海洋法公约作为一个整体很难被修正,而且

海洋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也不得背离公约自行发展。②

海洋法公约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其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如阿罗特(P.
Allot)所言,“《公约》对任何事项都作了规定。它既规定了权利,也规定了义务。
它还可能通过模糊地界定权利和义务来赋予有关国家明确的自由或给其保留一

定的自由。”③但是,公约无法全面到无需完善,因为它不旨在解决全部的法律问

题,而仅旨在创制一个解决问题的法律框架和机制。因此,公约在某些有争议的

问题上使用了含糊或不明的用语,或根本就未作规定。此外,海洋法公约中的

70多个条款规定它们可借助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协定得以完善,④多个条款还专

门规定了公约的自我完善程序。⑤

二、海洋法公约的完善方式

海洋法公约的宪法地位决定了我们不可另起炉灶,以全新的方式解决海洋

问题。⑥相反,我们应当依据现有的规则、利用既有的机制,在必要的情况下修改

公约,在适当情况下发展公约。实际上,作为一项条约,海洋法公约可通过多种

方式得以完善,如修正、纳入普遍性的国际标准及采纳与其相符的国际或区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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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①由于修正程序牵涉到难以逾越的表决程序等困难,②通过外交协商与国

际组织制定新的协定是当前和将来较长时期内完善海洋法公约的主要方式。
当然,某种特定的方式可能更适合用来解决海洋法的某些问题。弗里斯通

等人根据这一标准将公约中有待完善的条款归为五类:第一,如上文所述,海洋

法公约中的某些条款明确要求通过制定具体的标准来实施其自身抽象的规定。
第二,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已经预见到可能出现的争议,并规定了解决争议

的标准。例如,根据公约第59条,“公约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管辖权归

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沿海国和任何其他一国或数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

下,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

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例如,他国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内

是否有权进行军事或准军事活动,就应根据本条加以解决。③第三,海洋法公约

中的某些条款是调和不同国家利益的结果,并有意对某些问题做了模糊的规定。
例如,公约第17条对军舰在沿海国领海内的无害通过权就界定不明。第四,海
洋法公约中的某些条款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或科技的变革而不复适用。第五,海
洋法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对高度洄游性鱼类的保护,公约

的规定并不全面。④

我们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原则、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渔业的管理三个方

面来阐释如何借助内在和外部的工具完善海洋法公约。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新兴

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已经渗透到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各个层面,这当然也包括

海洋资源的开发。例如,海洋法公约第56条赋予了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养护

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不论为生物或非生物资源)为目的的主权

权利,同时沿海国还对专属经济区内的环境保护和保全具有管辖权。公约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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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versaryCommemorationoftheOpeningforSignatureoftheUnitedNationsConven-
tionontheLawoftheSea,NewYork:UnitedNations,2003,p.195.
DavidFreestoneandAlexG.OudeElferink,FlexibilityandInnovationintheLawofthe
Sea—WilltheLOSConventionAmendmentProceduresEverBeUsed?,inAlexG.Oude
Elferinked.,StabilityandChangeintheLawoftheSea:TheRoleoftheLOSConven-
tion,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2005,pp.173~183.
KaiyanHomiKaikobad,NonConsensualMilitarySurveillanceintheExclusiveEconomic
Zone,2009;GeorgeV.GaldorisiandAlanG.Kaufman,MilitaryActivitiesintheExclusive
EconomicZone:PreventingUncertaintyandDefusingConflict,Cal.W.Int’lL.J.,vol.
32,2002;JohnC.Meyer,TheImpactoftheExclusiveEconomicZoneonNavalOpera-
tions,NavalL.Rev.,vol.40,1992;StephenRose,NavalActivityintheEEZ—Troubled
WatersAhead?,NavalL.Rev.,vol.39,1990;BoleslawA.Boczek,PeacetimeMilitaryAc-
tivitiesintheExclusiveEconomicZoneofThirdCountries,OceanDev.&Int’l.L.,vol.9,
1988;AlanV.Lowe,SomeLegalProblemsArisingfromtheUseoftheSeasforMilitary
Purposes,MarinePolicy,vol.10,1986.
DavidFreestone,RichardBarnesandDavidM.Onged.,TheLawoftheSea:Progress
andProspec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pp.15~16.



和第七部分却仅将应保全和可持续利用的大陆架和公海资源限于生物资源。由

此,翁格(DavidOng)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否应适用于大陆架

的非生物资源。事实上,公约第六部分强调沿海国对大陆架的生物资源具有永

久性的主权权利,我们也很难主张沿海国有义务保全非生物资源。但是,随着国

际法的发展,非生物资源的保全和利用在将来可能也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例如,海底油气资源的开发应遵守海洋环境保护原则,评价开发活动可能对海洋

环境造成的影响。对大陆架的非生物资源而言,我们似乎可以主张其开发和利

用应以合理及高效的方式进行,毕竟此类资源是不可再生的。①可持续发展原则

还涉及海洋生态系统的保全。海洋内的生物组成一个与人类生存的陆地并存且

交互影响的生态系统,破坏海洋生态系统不仅会影响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更可能

波及陆地和大气生态系统,进而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②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是海洋法公约未合理解决的问题之一。③实际上,水下文

化遗产保护并非第三届海洋法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讨论各海域的法律

制度过程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在各海域尤其是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发现的历

史文物。海洋法公约的第149条和第303条也仅对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内发现

的历史文物保护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斯考瓦兹(TullioScovazzi)认为海洋法公

约确立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存在严重的不足,因为公约未在沿海国管辖海

域外赋予其管辖权,同时立法者也未充分重视水下文化遗产的价值。国际社会

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并未局限于海洋法的规定,它通过针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的法律文件、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性条约以及环境保护和海事条约等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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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avidOng,TowardsanInternationalLawfortheConservationofOffshoreHydrocarbon
ResourceswithintheContinentalShelf,inDavidFreestone,RichardBarnesandDavidM.
Onged.,TheLawoftheSea:ProgressandProspect,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6,pp.93~119.
HowardS.Schiffman,MarineConservationAgreements:TheLawandPolicyofReserva-
tionandVetoes,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2008,p.2.
SarahDromgooleed.,TheProtectionoftheUnderwaterCulturalHeritage:National
PerspectivesinLightoftheUNESCOConvention2001,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2006;RobertaGarabelloandTullioScovazzied.,TheProtectionoftheUnder-
waterCulturalHeritage:BeforeandAfterthe2001UNESCOConvention,Leiden/Bos-
ton: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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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水下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①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条约当属《水下文化遗

产保护公约》。该公约在细化和丰富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补充和

完善。②

海洋法公约对捕鱼和鱼类养护问题的规定仍存在一些重要的缺陷。例如,
公约第五部分对国内渔业管理的规定就存在明显的不足。虽然沿海国管辖海域

内的可补鱼类的数量和质量在明显下降且存在严重的过量捕鱼现象,很多沿海

国仍放任IUU捕鱼活动。海洋法公约并未给沿海国设定强制性的义务来养护

和管理鱼类,也未构建起有效的执行机制来确保沿海国合理、有效地管理国内的

捕鱼活动。联合国粮农组织2008年通过的《负责任捕鱼行为准则》及1995年的

《联合国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资料保护和管理协定》进一步细化和发展了海洋法

公约规定的一般性的鱼类养护责任。当然,行为准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管理

协定仅适用于特定类型的高度洄游性鱼类,但它们仍通过明确有关国家的鱼类

养护责任进一步完善了海洋法公约。
此外,海洋法公约第63条规定了“共享鱼类种群”的养护问题。相对于高度

洄游性鱼类,共享鱼类的养护并未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车希尔在对共享

鱼类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考察了共享鱼类管理涉及的主要问题,论证了海洋法公

约第63条(1)的不足,并从国家实践和国际社会的角度探讨了共享鱼类养护和

管理的未来发展模式。③“共享”意味着鱼群在两国的专属经济区内移徙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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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ouncilofEurope,AdHocCommitteeofExpertsontheUnderwaterCulturalHeritage,
FinalActivityReport,Doc.CAHAQ (85)5,1985;CouncilofEurope,Recommendation
1846onMaritimeandFluvialCulturalHeritage,2000.针对具体的水下文化遗产,不少国

家达成了双边条约。AgreementbetweentheNetherlandsandAustraliaconcerningOld
DutchShipwrecks,1972;theExchangeofNotebetweenSouthAfricaandtheUnited
KingdomConcerningtheRegulationoftheTermsofSettlementoftheSalvagingofthe
WreckofHMSBirkenhead,1989;theAgreementbetweentheGovernmentoftheUnited
StatesofAmericaandtheGovernmentoftheFrenchRepublicconcerningtheWreckof
CSSAlabama,1989;theAgreementbetweentheGovernmentoftheUnitedStatesofA-
mericaandtheGovernmentoftheFrenchRepublicregardingtheWreckofLaBelle,2003.
涉及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环保条约包括:1982ProtocolconcerningMediterraneanSpe-
ciallyProtectedAreas;1995ProtocolconcerningSpeciallyProtectedAreasandBiological
DiversityinMediterranean;the1990ProtocolConcerningSpeciallyProtectedAreasand
Wildlife;2001IMOGuidelinesfortheIdentificationandDesignationofParticularlySensi-
tiveSeaArea;1989InternationalConventiononSalvage。
TullioScovazzi,TheProtectionofUnderwaterCulturalHeritage:Article303andthe
UNESCOConvention,inDavidFreestone,RichardBarnesandDavid M.Onged.,The
LawoftheSea:ProgressandProspec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pp.
120~136.
RobinR.Churchill,TheManagementofSharedFishStocks:TheNeglected“Other”Para-
graphofArticle63oftheUNConventionontheLawoftheSea,inAnastasiaStrati,Mar-
laGavouneli,andNikolaosSkourtosed.,UnresolvedIssuesandNewChallengestothe
LawoftheSea,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2006,pp.3~21.



其管理和养护至少涉及两个国家,牵涉到鱼群的确定、科研、管理合作、鱼群的分

配、执行措施及第三国的利益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海洋法公约第63条(1)要
求有关国家直接或通过适当的区域组织进行善意的协商,但这些国家并无义务

达成协议。必须指出的是,第63条要求有关国家在管理共享鱼群时,仍须遵守

公约第61和第62条规定的鱼类养护义务。这些义务包括鱼群的最适度利用,
防范过度捕捞,将鱼种的数量维持在或恢复到其繁殖不会受严重威胁的水平以

上,以及确定渔获量的限额等。离开有关国家的通力合作,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

区内几乎不可能对共享鱼群履行上述种种义务。①当前,共享鱼类很难借助高度

洄游性鱼类的保护模式由相关国际组织直接针对其养护制定国际条约,它更有

赖于《负责任捕鱼行为准则》等软法文件及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间的通力合作。

三、海洋法公约的完善机制

为应对新出现的问题,海洋法公约要求成员国通过国际组织、地区组织或专

业机构来适时、适当地发展海洋法。②公约中的不少条款允许并鼓励缔约国采取

这种方式解决有关问题,但并未指定任何特定的组织或机构。随着科技的发展

及人们对环境保护及资源和能源问题的日益关切,联合国大会在协调致力于发

展海洋法的各组织和机构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法耶特(Louisede
laFayette)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联合国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及其对国际海洋

热点问题展开的定期的讨论。此外,联合国大会还具有前瞻性,它将海洋法发展

的重点列入议程,给海洋法律秩序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稳定性。③

海洋法公约不要求成立缔约国大会,由联合国大会评价公约的执行情况成

为备受争议的一种公约完善机制。虽然并非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均是公约的缔

约国,但大会每年都对海洋法的重点问题做出决议。④此外,公约要求联合国秘

书长召开必要的缔约国会议,但缔约国会议却仅担负起特定的行政和管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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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M.Hayashi,TheManagementofTransboundaryFishStocksundertheLOSConvention,
TIJMCL,vol.8,1993,p.250.
P.Allot,PowerSharingintheLawoftheSea,AJIL,vol.77,1983,pp.1~30.
LouisdelaFayette,TheRoleoftheUnitedNationsinInternationalOceanGovernance,in
DavidFreestone,RichardBarnesandDavidM.Onged.,TheLawoftheSea:Progress
andProspec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pp.63~74.
TullioTreves,TheGeneralAssemblyandtheMeetingofStatePartiesintheImplementa-
tionoftheLOSConvention,inAlexG.OudeElferinked.,StabilityandChangeinthe
LawoftheSea:TheRoleoftheLOSConvention,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Pub-
lishers,2005,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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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如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的推荐和任命等。①缔约国会议权限过小虽然饱受

非议,但联合国大会仍是负责评估和发展公约的主要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海洋

事务及海洋法非正式磋商进程的开展将进一步强化了联合国大会的上述权限。
海洋法公约还特设了专门的机构,来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这主要包括本文

开篇所提及的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学界对

三个组织的设立、功能和运作已有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②应该说,人类共同遗

产原则(CommonHeritageofMankind)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法律基石。为了在

国际海底区域贯彻和执行这一原则,海洋法公约专门设立了该机构,由它负责国

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开发、环境保护及开发机构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③然

而,由于海洋资源勘探和开发强国迟迟不愿加入海洋法公约,为了使公约第十一

部分更具可行性,国际社会于1994年达成了执行协定。④该协定是对海洋法公

约第十一部分的修正,它也为多数国家所接受。同时,国际海底管理局还必须及

时地应对新出现的问题。譬如,由于环境保护问题日益重要,执行协定要求管理

局对开发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此外,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7条,联合国大会有权向其专门机构提出建议,并

由这些专门机构将建议转达给其有关机构。在这些机构中,粮农组织和国际海

事组织在海洋法的发展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国际海事组织在

海洋法公约生效前后对海洋法的发展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离开海事组织

通过的一系列协定,海洋法公约中关于航运、污染、海上安全和生态系统保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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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G.OudeElferink,ReviewingtheImplementationoftheLOSConvention:theRoleof
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andtheMeetingofStateParties,inA.G.OudeElf-
erinked.,StabilityandChangeintheLawoftheSea:TheRoleoftheLOSConvention,
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2005,p.75.
P.B.Payoyo,CriesoftheSea:WorldInequality,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theCom-
monHeritageof Humanity,TheHague: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97;SuzetteV.
Suarez,TheOuterLimitsoftheContinentalShelf:LegalAspectsoftheirEstablishment,
Heidelberg:Springer,2008;ChandrasekharaRaoandP.,K.Rahmatullahed.,TheInter-
nationalTribunalfortheLawoftheSea:LawandPractice,Hague:KluwerLawInter-
national,2001.
该机构于1994年在公约生效后依公约规定设立。详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十一部分。
SatyaNandan,AdministeringtheMineralResourcesoftheDeepSeabed,inDavidFree-
stone,RichardBarnesandDavidM.Onged.,TheLawoftheSea:ProgressandPros-
pec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p.77.



事项的规定将成为一纸空文。①当然,国际海事组织的在上述领域的准立法权仍

受到海洋法公约的限制。譬如,海洋法公约第311条(2)和第237条(2)均要求

国际海事组织所采取的措施与公约相符。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法律文件中有些

还明确指出其规则与海洋法公约相符,如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的公约》第

5条。
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一系列行为准则在渔业的养护和管理方面不断完善海

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②实际上,海洋法公约并未授权粮农组织制定有关生物资

源养护的规则和标准,它主要通过制定不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积极介

入生物资源养护。由于海洋法公约在生物资源养护上采取了以主权国家为主导

的模式,除高度洄游鱼类外,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具有主权和管

辖权。③由此,联合国粮农组织主要借助不具强制效力的法律文件来防控IUU
捕鱼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了。④

司法机构在完善和发展公约上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国际司法实

践对海洋划界原则、规则和标准的影响最为明显。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

界问题上,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要求沿岸相向或相邻的沿海国在国际

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的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协议加以划定,公平解决划界争议

或争端。然而,就连公约第15条规定的等距离/特殊情况划界方法最终也要靠

公平原则来查漏补缺。离开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具体划界规则、标准和方法,海洋

法公约也不得不将该领域的发展更多地置于国际司法机构之手。迄今为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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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与海洋法相关的主要协定包括:InternationalConventionRelatingto
InterventionontheHighSeasinCasesofOilPollutionCasualties1969,1975UKTS77;
ConventionontheInternationalRegulationsforPreventingCollisionsatSea1972,1977
UKTS77;InternationalConventionforhePreventionofPollutionfromShips,1973,as
modifiedbytheProtocolof1978relatingthereto(MARPOL73/78),1340UNTS61;In-
ternationalConventionforSafetyofLifeatSea1974,1184UNTS2;InternationalConven-
tiononMaritimeSearchandRescue1979,1986UNTS59;ConventionfortheSuppression
ofUnlawfulActsAgainsttheSafetyofMaritimeNavigation1988,1678UNTS221;Inter-
nationalConventiononSalvage1989,1996UKTS93。
TheAgreementtoPromoteCompliancewithInternational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
MeasuresbyFishingVesselsontheHighSeas1993(1994)33ILM968;FAOCodeof
ConductforResponsibleFisheries;InternationalPlanofActionfortheConservationand
ManagementofSharks;InternationalPlanofActionfortheManagementofFishingCapa-
bility1999;InternationalPlanofActiontoPrevent,DeterandEliminateIllegal,Unreport-
edandUnregulatedFishing2001.
RobinR.Churchill,TheManagementofSharedFishStocks:TheNeglected“Other”Para-
graphofArticle63oftheUNConventionontheLawoftheSea,inAnastasiaStrati,Mar-
laGavouneli,andNikolaosSkourtosed.,UnresolvedIssuesandNewChallengestothe
LawoftheSea,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2006.
KristinaM.Gjerde,HighSeaFisheriesManagementundertheConventionontheLawof
theSea,inDavidFreestone,RichardBarnesandDavidM.Onged.,TheLawoftheSea:
ProgressandProspec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pp.2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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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涉及海洋划界的案子占了大多数。塔纳卡(Yoshifumi
Tanaka)认为,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法尚很难突破目前原则性的海洋划界

立法,国际法院和国家也努力地在规则的可预见性与灵活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点,尽量以个案结合一般原则的方法,以衡平的方式解决具体的海洋划界争

端。①

四、海洋法公约执行机制的完善

如安德森(DavidAnderson)所言,海洋法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从确立标准

转向监督缔约国执行已经确立的标准。②海洋法发展的重心也从创设实体法律

权利和义务转向海洋的综合、有效治理。海洋治理牵涉到一系列法律文件在国

内的统一适用,并涉及众多国际、区域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协调运作。③当然,
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保全、海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海洋法尚需新的

规范,但它更需要通过国际、区域和国内的三重机制来强化海洋法的实施。④

保障国际法在国内得以有效的执行和实施是国际法学界的一个永恒话题。
对海洋法而言,如何保障公约在各国得以统一的适用和执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

难题。车希尔在界定国家实践、分析国家实践与海洋法公约交互影响的基础上,
考证了公约各部分在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执行情况,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虽然

各国对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执行并不完全一致,但国家实践并不构成对公约的

重新解释,也未形成与公约规定不一致的国际习惯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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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Delimitation:Reflections,Cambridge:GrotiusPublicationsLimited,1989.
DavidAnderson,FreedomoftheHighSeasintheModernLawoftheSea,inDavidFree-
stone,RichardBarnesandDavidM.Onged.,TheLawoftheSea:ProgressandP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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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0年6月1日,已经有160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138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1994年的关于第十一部分的执行协定,77个国家

批准或加入了1995年的跨界和高度洄游鱼类资源保护和管理协定。①海洋法公

约的批准或加入国已经占了世界上国家的大多数,但人们仍期望公约能适用于

所有国家,以便给海洋的和平开发和治理提供更加明确和稳定的法律框架。②如

车希尔所指出的,海洋法公约在各国的执行仍不统一,鼓励更多的国家批准海洋

法公约仍是联合国的一项任务。对1994年的执行协定和1995年的鱼类资源保

护和管理协定而言,让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也至关重要。
为了强化公约的统一适用,我们应当协调公约的全球执行机制及多边和单

边方法,根据特定领域的具体需要,利用适当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监督,提升公约

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执行。例如,国际海事组织借鉴 WTO等国际组织的做法,
将全面和彻底执行《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的国家列入绿色清

单。③安德森(DavidAnderson)呼吁推广这一监督缔约国遵守公约的方法。实

际上,“IMO成员国自愿审核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就采纳了这种做法。④当然,它
并非强制性的监督措施,而是以成员国的自愿为基础,来审核国际海事组织的条

约在国内的遵守和执行情况。
联合国大会是会员国讨论海洋法公约执行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它可以确

保海洋法不为少数国家所左右,保障海洋法的普适性。自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

11月16日生效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均针对公约及其执行协定发布决议,列出

急需解决的重要事项。例如,2009年的大会决议强调,必须加强主管国际组织

的能力,在全球、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各级,通过与各国政府的合作方案,协助发

展在海洋科学以及可持续管理海洋及海洋资源方面的国家能力;关切人类活动

对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有害影响;关切继续存在海上

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威胁海上安全和安保,包括海盗、海上持械抢劫、走私以及

针对航运、海上设施和其他海事权益的恐怖主义行为;指出划定200海里以外的

大陆架的外部界限非常重要,拥有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沿海国向大陆架界限

委员会提交有关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划界案更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虽然全球和多边执行体制更能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它也受到各国主权

利益的挑战,因为海洋法的最终实施有赖于各主权国家的配合。应该说,这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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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Depts/los/reference_files/status2010.pdf(2010年7月6日访问)。
BernardH.Oxman,TheRuleofLawandthe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theLawof
theSea,EJIL,vol.6,1996,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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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及横向的国际法实施体系在海洋法领域的具体

表现。例如对船舶的管理,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以船旗国和沿海国为主导的管辖

体系。该管辖体系长期以来饱受批评,因为船旗国可能缺少有效管理船舶的诱

因或能力。①彻底摈弃船旗国制度并不现实,它可能使船舶的管理落入法律真

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管理措施协定》在加强船旗

国对渔船的管理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它要求船旗国通过在重要领域制定与国

际法相符的国内法,加强该国对其船舶的管辖。②加强船舶管理的另外一条途径

是借助其他有关国家特别是港口国的监管力量。随着渔业协定数量的增多与打

击海上恐怖活动力度的增强,不少地区对港口国监管达成了备忘录,如巴黎、东
京、加勒比海、拉美、印度洋、地中海和黑海备忘录等,来强化港口国的管辖权。

上文提及,联合国大会2009年2月的决议指出,包括海盗、海上持械抢劫、
走私以及针对航运、海上设施和其他海事权益的恐怖主义行为等海上跨国有组

织犯罪活动威胁海上安全和安保,造成了令人痛惜的生命损失,对国际贸易、能
源安全和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应该说,近期索马里海盗猖獗活动及国际社

会共同打击海盗活动,使得海上安全保障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③实际上,海
洋法公约并未直接涉及海上安全问题,保障海上安全不仅需要强化多边协作体

制,更需要加强沿海国、船旗国和港口国的监督和执行权。④

海洋法公约的争议解决机制也是保障公约有效实施的一大途径。海洋法公

约第十五部分第一节要求缔约国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协商和调节等途径解决争

议和争端。如果穷尽这些方式尚未达成协议,公约则要求有关各方适用第二节

所规定的强制程序。当然,自公约生效至今,强制程序并不为缔约国所青睐,只
有少数案件被提交至国际海洋法法庭。但是,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强制性争议解

决模式已经成为澄清和解决公约中某些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该模式也为众多

海洋法协定所采纳,如《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管理措施协定》、《联合国跨

界和高度洄游鱼类资源保护和管理协定》、《东南大西洋鱼类资源养护和管理公

约》⑤、《太平洋西部和中部高度洄游鱼群养护和管理公约》⑥、《东南太平洋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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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框架协定》①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等。此外,国际法院

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海洋划界和岛屿归属等海洋法领域的发展上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②

总之,海洋法公约未规定的问题、公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公约执行中存在

的问题、社会发展给海洋法带来的新挑战等等,都要求我们适时地考察公约自身

存在的不足,并采取适当、可行的方式和机制不断完善公约、发展海洋法。鉴于

公约的宪法属性及其协调各国政治利益与法律权益的特性,公约自身规定的修

正程序在当前仍面临着难以逾越的困难。由此,通过外交协商与国际组织或机

构创设新的规则和标准来统一国家实践,就不失为当前在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海

洋法框架内与宏观国际法的整体构架下逐步完善公约的必要和有效途径了。

(责任编辑:罗向韡 叶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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